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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广州市碳普惠自愿减排实施办法

（征求意见注释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推动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

活方式，落实《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《广东省碳普惠

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市生态环境局起草了《广州市

碳普惠自愿减排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办

法》”），以规范和完善我市碳普惠管理体系，鼓励社会广

泛参与低碳生活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一是落实上位法规定，细化和规范广州碳普惠管理的必

然要求。《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（第 95 号）第十六条

规定“推进碳普惠体系建设，建立商业激励、政策鼓励及市

场交易相结合的低碳行为引导机制，采取措施为碳排放交易

提供便利。”《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》(粤环发〔2022〕

4号)规定“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部门配合做好碳普惠管理

相关工作，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本市碳普惠创新发展工

作。”为规范和推动我市碳普惠工作，有必要制定《办法》。

二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，鼓励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举

措。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落

实碳达峰、碳中和战略的重要内容。广州作为常住人口接近

2000万人的超大城市、国家低碳试点城市、国家中心城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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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必要从多方面探索，鼓励绿色低碳生活方式。碳普惠将低

碳行为的减碳量进行量化核算，并通过多种手段进行激励，

有利于带动社会广泛参与碳减排活动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

生活方式。

三是规范自愿减排项目，鼓励碳减排、碳中和实施的制

度保障。我市作为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城市，近年来取得了

一些工作成效，但仍存在较多的瓶颈：国家温室气体核证自

愿减排量（CCER）和广东省碳普惠核证减排量（PHCER）

的申报范围较窄、门槛较高，我市能成为核证减排量的项目

较少；同时，随着我国碳达峰、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，企

业、个人实施碳减排、碳中和的意愿不断增强。《办法》通

过广州碳普惠自愿减排量备案，为更多的自愿减排项目开发

和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，并制定了信息公开、评优、政策激

励等措施。

二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编制坚持问题导向，在《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

理办法》的基础上，细化省级和市级碳普惠方法学、减排量

的申报和备案。对登记备案为省级碳普惠方法学和核证减排

量的具体要求不再赘述，并创新增加了广州碳普惠自愿减排

量的使用方向，规范了使用自愿减排量抵消碳排放的要求，

并提出鼓励政策。《办法》共 5章 19条，主要内容包括以下

几个方面：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，明确《办法》的制定目的、基本原则、

部门职责、管理平台等内容。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是我市碳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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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，市直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能范围鼓励

支持碳普惠工作开展。依托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作为平台

对广州碳普惠自愿减排量进行管理。

第二章“自愿减排量管理”，规定了广州碳普惠方法学

开发和备案、自愿减排量申请和登记的流程和要求。自然人、

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可编制广州碳普惠方法学。登记备案为广

州碳普惠方法学的，方法学编制单位可继续申报广东省碳普

惠方法学。项目业主以自愿原则依据广州碳普惠方法学申报

广州碳普惠自愿减排量。

第三章“自愿减排量使用”，规定了使用自愿减排量抵

消碳排放的有关要求。鼓励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

体和个人购买广州碳普惠自愿减排量抵消碳排放。用于抵消

碳排放或实施碳中和的广州碳普惠自愿减排量，不可用于二

次交易或其他碳中和活动。通过优秀主体和案例评选、信用

评价、金融激励等措施鼓励自愿减排项目实施。

第四章“管理监督”，规定信息披露、区域合作和法律

责任等内容。市生态环境局定期在官方渠道公开有关情况，

接受公众监督。探索开展区域合作，与有关市场机制、减排

机制积极对接。参照省的规定，明确了有关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“附则”，包括术语解释、解释权限及施行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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